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第 7 号——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等相关规定，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发证券”或“本保荐机构”）作为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美尚生态”或“公司”）的保荐机构，对美尚生态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相

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 合同的签署情况 

2017 年 11 月 23 日，美尚生态作为和悉地（苏州）勘察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组成的联合体的牵头人，与泸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签订了《泸州学士山市政道路及公园绿化旅游建设 EPC 项目合作协议》，项目投

资 12.44 亿元（最终投资以政府审计结果为准）。 

二、合同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泸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泸州市江阳区龙腾路 10 号 

法定代表人 魏光德 

注册资本 45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5 年 06 月 02 日 

经营范围 

城市道路、桥梁、轨道交通、路灯、园林绿化、环境治理、地下管网等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项目的投融资、建设、运营管理；新型城镇建设、旧

城改造、房地产开发；土地开发、整理；招标代理；工程造价咨询；工

程项目管理；户外广告制作、发布、媒体广告代理；经营管理授权的国

有资产；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公司与泸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联合体成员基本情况及职责分工 

公司与悉地（苏州）勘察设计顾问有限公司签订了《联合体协议书》，双方

自愿组成联合体，共同参与泸州学士山市政道路及公园绿化旅游建设项目，同时

规定了联合体各成员单位内部的职责分工。联合体成员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悉地（苏州）勘察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住所 苏州市新市路 70 号 

法定代表人 史佩杰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1 年 01 月 14 日 

经营范围 

承接市政行业、建筑行业、公路行业、水利行业、水运行业、电力行业、

照明工程、风景园林工程的工程咨询、造价咨询、工程设计；工程总承

包服务；工程项目综合服务；工程技术咨询服务；从事城乡规划编制、

土木工程的技术研究、开发；轨道交通设计；地下空间设计业务；从事

岩土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测量及土工试验业务；从事展览工程、展览

陈列工程设计及施工一体化，以及配套的效果图制作、晒图服务。（以上

项目涉及资质的凭资质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联合体牵头人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负责投融资、园林景观部分勘察设

计、施工等内容，联合体成员悉地（苏州）勘察设计顾问有限公司负责除园林景

观外其他勘察设计等内容。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泸州学士山市政道路及公园绿化旅游建设 EPC 项目。 

2、项目投资估算：12.44 亿元（最终投资以政府审计结果为准）。 

3、合作模式：按照 DBFOT（设计-建设-融资-运营-移交）模式进行实施。 

4、项目合作期限：10 年，其中建设期 3 年，运营维护期 7 年。 

5、项目范围：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为 1,593 亩，其中道路用地面积 269 亩，

公园用地面积 1,324 亩。通过实施本项目将学士山打造成为集文化、休闲、娱乐、

体验于一体的城市综合公园的必需具备的功能设施和环境改造。 



6、项目内容：依据城市整体规划、分区规划，结合甲方提出的拟建项目功

能需求进行前期专项工作、勘察设计（包括按照城市整体规划、分区规划和甲方

在选定社会资本后根据城市建设需要细化提出的功能需求书等实施的测绘、方案

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等）和预算编制、建设、运营维护等。 

（二）项目公司 

1、项目公司由公司与甲方指定的泸州两江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设立。 

2、注册资本金出资方式与股权比例：泸州两江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现

金出资额为 1,000 万元人民币（大写：壹仟万元），股权比例为 10%。乙方（含

乙方引入的联合体成员）：现金出资额为 9,000 万元人民币（大写：玖仟万元），

股权比例为 90%。 

（三）项目融资 

1、除项目资本金以外的项目所需资金全部由乙方提供。 

2、乙方（含乙方引入的联合体成员）及项目公司按照甲方要求和项目进度

提供资金，所提供的资金必须能够满足工程建设（不限于勘察、设计、施工等全

部内容）的需要。 

（四）项目付费 

1、项目总投资的构成：本工程的项目总投资是指由工程费、工程建设其他

费用和预备费构成，项目接受审计监督，审计部门负责最终工程竣工决算审计。 

2、社会资本投资及其合理回报：社会资本投资及其合理回报=建设期社会资

本投资合理回报+运营期社会资本投资中项目资本金投资及其合理回报+运营期

社会资本投资中除项目资本金外工程建设投资及其合理回报。 

3、运营收益：项目公司根据合作协议内容，运营该项目部分配套经营性服

务设施。实际运营收益，由甲方在运营期组织各单位，按运营期同期同地段同价

值的泸州市可经营性用房的租赁费用折算收益，作为乙方投资本项目中可经营性

最低保底收益的方式，确定本项目的项目公司运营期内的经营性项目应获得的最



低运营净收益，可行性缺口补助计算中的运营收益亦按此保底收益计算。运营期

内，项目公司实际经营超出该收益的盈亏，由项目公司中的乙方自行收益或承担，

泸州两江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既不参与收益分成，也不承担经营亏损责任及相

关费用。 

4、维护成本费用：甲方每年对项目公司按所制定的绩效考核标准进行考核，

按泸州市当年维护管理标准计算的费用作为绩效考核付费基数。 

5、本项目可行性缺口补助付费=社会资本投资及其合理回报-运营收益+维护

成本费用。 

6、本项目将建设期绩效考核结果与可行性缺口补助的 40%进行支付比例挂

钩，将运营期绩效考核结果与可行性缺口补助的 60%进行支付比例挂钩。 

五、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泸州学士山市政道路及公园绿化旅游建设 EPC 项目投资额 12.44 亿元，

约占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18%。本项目顺利实施后，预计对公司

2017 年及以后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2、本协议的签订对公司业务、经营的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公司不会因此

对泸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形成业务依赖。 

六、风险提示 

1、合同的履行将占用公司一定的流动资金。 

2、本工程施工期间，受极端天气或其他自然灾害影响，造成完成工期、质

量要求不能依约达成带来不能及时验收的风险。 

3、本项目履行期限较长，存在因市场环境发生变化而导致部分项目不能实

施的风险；存在因其他方原因而导致不能正常履行的风险；存在建设内容变更的

风险。 

七、广发证券关于协议双方履约能力的核查意见 

本保荐机构核查了美尚生态与泸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泸



州学士山市政道路及公园绿化旅游建设 EPC 项目合作协议》、与悉地（苏州）勘

察设计顾问有限公司签订的《联合体协议书》，并通过考察美尚生态工程施工能

力及项目管理能力、查询泸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相关资料、获取美

尚生态董事会关于重大合同双方履约能力的分析说明、查阅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书等方式，对协议双方的履约能力进行了核查。 

1、泸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履约能力 

泸州市为四川省省辖市，位于四川省东南川滇黔渝结合部。2016 年全市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478 亿元，年均增长 11.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

增长 13.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730 亿元，年均增长 28.4%；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636 亿元，年均增长 14.6%；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36.5 亿元，年均增

长 15.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975 元，年均增长 10.7%；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12529 元，年均增长 12.1%。主要经济指标连续五年全省领先，增幅

均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以上信息来源：泸州市人民政府网

http://www.luzhou.gov.cn/）。 

泸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6 月，注册资本 45.00 亿

元，实际控制人为泸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是泸州市范围内从事市政基

础设施等国有资产建设及运营的主体，负责泸州市内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建设

和运营工作。据此，广发证券认为泸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具备正常执

行《泸州学士山市政道路及公园绿化旅游建设 EPC 项目合作协议》的履约能力。 

2、美尚生态的履约能力 

美尚生态拥有城市园林绿化企业一级资质和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甲级资

质，为“双甲”资质的企业，核心经营资质等级高。此外，公司还拥有古建筑工

程专业承包二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施工乙级和城乡规划编制

丙级等资质，资质覆盖范围广，有利于公司承建大型、综合性生态景观建设工程。 

近年来，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快速发展，业务资质和等级不断提升，公司在

生态修复与重构、水环境生态治理、土壤修复、矿山修复、边坡治理等领域，以



及大型、综合化、设计施工一体化工程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专业技术。 

根据美尚生态《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2017 年前三季度美尚生态实现营业

收入 12.32 亿元；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美尚生态的总资产 55.09 亿元，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7.60 亿元。公司总体财务状况良好。 

据此，广发证券认为美尚生态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综上，广发证券经审慎核查后认为：美尚生态、泸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具备正常执行《泸州学士山市政道路及公园绿化旅游建设 EPC 项目合作

协议》的履约能力。 

广发证券将督促公司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持续关注公司重大合同履行情

况，督促公司加强内控管理，以保障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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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周春晓               吴广斌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1 月 27 日 




